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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8-270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能力和业务

经验，近期无不良记录，符合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要求，且其曾为公司提供2018

年度审计服务，较为熟悉公司状况，能够满足公司2018年度财务、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的要求。 

希格玛已出具书面的《关于同意续聘为审计机构的函》,愿意接受续聘为公司

审计机构，为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提供服务。经协商，聘请希格玛的审计费

用共计人民币93万元，审计费用共计人民币93万元，该费用包括公司及各分、子

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报告出具费用、其他与年度审计相关的专项报告费

用等。 

 

二、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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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607340169X2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自 2013年 06月 28日起 

主要经营场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 1号商务中心二期五楼 511-512 

登记机关：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浐灞分局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

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

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

目除外) 

希格玛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三、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1、公司及董事会和财务、内审部门已提前与希格玛就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

项进行了沟通，征得其支持和明确的书面同意。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希格玛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沟通，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建议和提请续聘希格玛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之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希

格玛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能力和

业务经验，近期无不良记录，符合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要求，且其曾为公司提

供2017年度审计服务，较为熟悉公司状况，能够满足公司2018年度财务、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希格玛已出具书面的《关于同意续聘为审计机构的函》；

审计委员会亦已就此发表意见，同意续聘希格玛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聘请希格玛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分别提

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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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之事项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

为：希格玛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

能力和业务经验，近期无不良记录，符合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要求，且其曾为

公司提供2017年度审计服务，较为熟悉公司状况，能够满足公司2018年度财务、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本次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客观、真实，没有

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拟续聘希格玛作为2018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提议、审议、决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续聘希格玛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5、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提案》，同意聘请希格玛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6、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自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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